大英出台《城区犬只管理规定》，限养区只能养这24种犬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县城区犬只管理，保障公民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提升市容环境卫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四川省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规定》和《遂宁市城市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凡在县城区范围内从事犬类饲养、交易、服务和管理的单位及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犬只管理实行政府部门监管、养犬人自律、基层组织参与、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职能职责
第四条县公安局为县城区犬只管理主管机关。成立由县公安局牵头，县委宣传部、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卫生健康局、县综合执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疾控中心、城东社区、城西社区、大英经开区和文旅产业园配合的县城区犬只管理工作协调机构，建立健全县城区犬只管理工作机制，共同做好县城区犬只管理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统筹协调县城区犬只管理工作；负责捕捉、捕杀烈犬、伤人犬；依法办理违反犬只管理规定、阻碍执法或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案件；负责犬只登记、年检和相关违法养犬行为查处工作。
县委宣传部负责县城区犬只管理的宣传报道、舆情引导和曝光不文明养犬行为。
县综合执法局负责查处县城区敞放犬只，违规携犬进入公共场所、公共绿地等影响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查处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广场及其他公共场所兜售犬只行为；负责捕捉违规犬、流浪犬。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县城区内犬只预防接种、绝育，发放犬只免疫证明、免疫标志；负责对开办犬类（动物）医疗机构、观赏犬交易市场和犬类养殖场所进行资格审查和行业监管，对运输、展销、经营犬只等活动出具检疫证明；负责查处非法生产、经销兽用狂犬疫苗违法行为；检测、预防和控制犬类狂犬病疫情；负责犬只收容所建设和管理，流浪犬及没收禁养犬的接收、检验，并饲养收容所内的犬只；配合有关部门查处违规养犬行为和开展预防控制狂犬病知识宣传教育。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对从事犬只经营交易活动场所的规范和交易监督管理；查处违规犬只养殖和经营行为，维护犬只市场正常秩序。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狂犬病疫情监测，人用狂犬病疫苗接种和狂犬病人的诊治。
县疾控中心负责人用狂犬病疫苗的供应、接种管理。
县财政局负责将狂犬疫苗经费、犬只免疫和犬只管理等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城区犬只收容所规划选址工作。
城东社区、城西社区、大英经开区和文旅产业园负责组织社区摸清犬只底数、建立台账，完善犬只管理信息档案，配合各职能部门做好宣传发动等工作，引导养犬群众依法、文明、安全养犬。负责组织社区居委会协助县公安局审核居民养犬条件，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犬只管理工作；组织居民制定文明养犬公约，调处因养犬引起的邻里纠纷，消除治安隐患；配合相关部门对违规养犬行为进行查处。
居民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犬只管理及文明养犬宣传工作。
养犬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自律，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工作。
第五条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依法养犬、文明养犬、防治狂犬病和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宣传教育。县电台、电视台、大英专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加强社会公德教育和文明养犬知识宣传，引导养犬人形成良好的养犬习惯。
第三章养犬登记和免疫
第六条县城市规划区主城区范围内为限制养犬区域（以下简称“限养区”），其范围为：东至东方生态博览园、丝路环球文旅城；南至沪蓉高速大英收费站、文旅产业园；西至华康医院、大英至通仙路口、大英至遂宁快捷通道路口、乐桂路大英入口段；北至大英至天保铁路段、大英至金元入口段。
第七条限养区内个人准许饲养小型观赏犬和导盲犬，严禁个人饲养大型犬、烈性犬和凶猛犬。
限养区准许饲养的小型观赏犬品种与体高标准具体如下：
品种：北京犬、西施犬、西藏猎犬、西藏小猎犬、拉萨犬、博美犬、巴哥犬、日本仲、丝毛黄、日本黄犬、吉娃娃、卷毛比熊犬、马尔吉斯犬、约克厦黄犬、贵妇犬(玩具型)、蝴蝶犬、中国冠毛犬、骑士查理王犬、布鲁塞尔犬、腊肠犬、西高地白更犬、丹西西蒙特更犬、狮子犬、叭儿犬等24种。
准养犬种条件：体型小、性格温顺、具有观赏价值、适合室内驯养、无攻击性且成年犬体高不超过35厘米的小型观赏犬类（此处体高是指站立时犬只肩部最高点至地面距离）。
第八条县城区内养犬必须进行登记、年检和免疫；限养区内符合养犬条件的，每户不得超过1条。
第九条县城区养犬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犬只出生满3个月或取得犬只之日起7日内到动物防疫机构对所养犬只进行健康检查，注射兽用预防狂犬病疫苗，领取免疫证明，并按照规定缴纳相关费用。
免疫有效期满前30日内，养犬人应当送犬只再次进行免疫。
第十条县城区内养犬，犬龄满3个月的，养犬人应当申请养犬登记。
第十一条申请养犬登记的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因工作、教学、科研、安保、犬防以及其他特殊需要；
（二）有安全牢固的犬笼、犬舍和围墙等圈养设施；
（三）有专人管理；
（四）有健全的养犬管理制度；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申请养犬登记的个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具备养犬的环境、条件、设施，能保持饲养活动场所卫生，不侵扰邻居正常生活；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申请养犬登记需提供的资料：
（一）单位申请养犬的，持单位主体资格证明、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犬只免疫证明、犬只专职看管人员的身份证明、犬只数量清单以及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相关证明。
（二）个人申请养犬的，应当携带犬只并持养犬人身份证明、犬只免疫证明、社区居委会相关证明以及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条件的相关证明。
第十四条养犬登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养犬人的姓名、住址和联系方式；
（二）养犬单位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三）犬只的品种、出生时间、主要体貌特征、犬只照片；
（四）注射兽用预防狂犬病疫苗的时间；
（五）养犬登记证号码、发放时间；
（六）按照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内容。
本办法施行前，在县城区内已经养犬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30日内，按照前款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饲养军犬、警犬，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从外地携入我县城区的犬只，应当按本办法规定办理养犬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县公安局（派出所）在收到个人养犬申请后，应当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审核，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如需进一步核实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经办证机关同意后，可延长至2个工作日内办结许可手续。受理单位养犬申请时，县公安局（派出所）须对养犬的必要性及拟养犬只的品种及数量仔细审查，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办证的决定。
对符合养犬要求的单位和个人予以登记、建档、办证，发放《养犬登记证》和犬牌。对不符合要求的开具《限养区养犬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凭证》（1式2份，1份常住地派出所存档、1份送交申请单位和个人），书面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养犬人10日内将犬只自行处置或者送到犬只留检所。
第十六条犬只准养证有效期为1年。养犬人应当在养犬登记期满30日内到原发证机关申请年检。逾期未年检的，发证机关将予以注销。
第十七条养犬人的姓名、住址或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应自变更之日起15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免疫证明、养犬登记证、犬牌等相关证件丢失的，应自丢失之日起15日内到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办。
第十八条犬只死亡或者失踪的，养犬单位和个人应当自犬只死亡或者失踪之日起15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未办理注销手续的，不得再次办理养犬登记。
第十九条外地人员携带犬只进入我县城区的，须凭犬只所在地县级以上养犬管理部门出具的犬只免疫证明、无狂犬病检疫证明方准进入，凡证明不全或无证明的，一律强制检测，相关费用由携犬人承担。饲养30天以上的须按本规定办理养犬登记手续。
第二十条养犬许可证、准养标志牌由县公安局统一印制和发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转借、冒用、伪造和买卖。
第二十一条县公安局要建立犬只登记档案，记载以下事项：
（一）养犬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二）犬只的品种、出生时间、主要体貌特征和照片；
（三）《养犬登记证》号码、发放时间及犬牌等情况；
（四）登记续期、变更、注销等情况；
（五）犬只免疫证明号码和犬只狂犬病免疫情况；
（六）违法养犬行为；
（七）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养犬人和动物诊疗机构发现犬只疑似患有狂犬病或者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的，应当立即向县公安、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并协助进行检疫和无害化处理。
对被确认为狂犬病的犬只，由县公安部门进行捕杀，县农业农村等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三条县城区发生狂犬病疫情时，城东社区、城西社区、文旅产业园、大英经开区、县农业农村局、县卫生健康局等部门应当根据疫情划定疫点、疫区，并按照职责依法采取防治措施。
为控制犬只无序繁殖，鼓励对犬只施行绝育手术。
第四章养犬行为规范
第二十四条禁止携带犬只进入下列区域：
（一）机关办公区、医院、学校、儿童活动场所；
（二）主要交通干道、步行街区、公园、绿地、广场等人员密集的室外公共场所；
（三）体育场馆、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候车室、大型商场、购物中心、宾馆饭店、宗教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人员密集的室内公共场所；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的场所。
第二十五条养犬人携犬出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将犬只装入犬笼、犬袋或者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使用犬绳牵领，犬绳长度不超过2米；
（二）给犬只使用防咬伤安防器具；
（三）为犬只佩戴犬牌等标志标牌；
（四）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儿童及其他行人；
（五）对犬只粪便予以清除；
（六）及时制止犬吠和犬只攻击周围人群的行为；
（七）不得乘坐除小型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携犬乘坐小型出租汽车时，应当征得驾驶员和同车人员同意。
盲人携带导盲犬和肢体重度残疾人携带扶助犬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禁止携犬进入的公共场所应当设置明显标识，其管理人员应当制止养犬人携犬进入，严格落实相关管理措施。
第二十七条养犬人应当对犬只实行拴养或圈养，妥善管理犬只，不得影响他人正常生活。
犬只咬伤、抓伤他人的，养犬人应当立即将被伤害者送至医疗卫生机构诊治，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八条养犬的单位和个人，因违反犬只管理相关规定在两年内累计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其犬只，五年内不得饲养犬只。
第五章犬只的养殖和经营
第二十九条开设犬只养殖场所、犬只交易市场、犬只诊疗服务、犬只美容机构等相关经营活动的，应符合动物防疫相关规定，向县综合执法局、县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在取得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场地勘察意见书和主管部门审核意见（具备法定标准的规模养殖场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动物诊疗机构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后，向县市场监管局申请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经营者应当在办理工商登记后的15日内，到辖区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条交易犬只应当在规定的交易市场凭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进行交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广场及其他公共场所兜售犬只。
第三十一条从事经营性犬只寄养、美容等活动的，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止犬类疾病传播、犬只扰民、破坏环境卫生。
第三十二条举办犬只展览、比赛、表演等活动的，必须具有合法有效的狂犬病等疫病免疫证明、检疫证明及合法来源证明，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六章犬只的收容和处置
第三十三条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犬只收容所的日常管理，负责收容下列犬只：
（一）走失犬只；
（二）流浪犬只；
（三）养犬人送交的犬只；
（四）因养犬人违规养犬被暂扣的犬只。
第三十四条相关行业协会、动物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和符合条件的个人，经县综合执法局和县农业农村局许可，可以开展犬只的收容、领养工作。收容、领养的犬只不得用于经营活动。
[bookmark: _GoBack]第三十五条经依法登记的走失犬只，犬只收容所应当及时通知养犬人认领。养犬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到犬只收容所认领。
违规养犬被依法暂扣的，养犬人应在3日内到犬只收容所领取犬只、接受处罚，并承担犬只收容期间的饲养及相关费用。
第三十六条收容的犬只自被收容之日起7日内无人认领，且无人领养的，视为无主犬只，由犬只收容所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对违反本规定的养犬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批评、劝阻和向县公安、综合执法、农业农村等部门举报。
第三十八条养犬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依法履行管理职责，及时受理举报，查处违法养犬行为。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公安局予以处理：
（一）未经批准饲养犬只、未按规定拴养或圈养犬只、非法带犬进入公共场所的，依照《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规定暂扣犬只并对责任人处每只犬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饲养的犬只未按规定登记、免疫和定期检测的，依照《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规定责令责任人限期登记、免疫、检测，在规定限期内拒不履行的，处每只犬20元至100元罚款，并限期办理登记、免疫、检测手续；
（三）携带犬只出户，未及时清除犬只排泄物的，依照《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规定责令改正或限期清除；拒不改正或清除的，代除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可以处50元至200元罚款。
第四十条养犬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由县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责任人处以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故意驱使犬只伤害他人身体的，由县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对擅自开办犬只养殖场、展销会、交易市场和无照从事犬只经营、服务的，由县综合执法局牵头对违规建设的犬只养殖场所、交易市场依法给予取缔和处罚，由县商务经合局牵头对未经审批的犬只展销会依法给予取缔和处罚，由县市场监管局牵头对无证从事犬只经营服务的依法给予取缔和处罚，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城东社区和城西社区管委会等部门配合。
第四十三条拒绝或阻碍养犬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县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养犬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接到的举报，不依法处理或者相互推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各镇乡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5年。
